








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

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文件
东 省

粤侨规 〔
hO17〕

1 号

广 安公

关于印发 《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广东省

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公安厅关于报考

普通高校人学考试的
“
三侨生

”

证明办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地绞以上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(外 事侨务局) 招生吞员会办

公室、公安局 ,预 德区外事侨务局 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公安局 :

现杵新修订的 《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宣 广东省招生

委氕会办公室 广东省公安厅关于 lF考 普通高胶λ学考试的
“三侨生"证 明办理规定》 FF发 给你们、请认真贯 l9执行 .

铄聃荃窜

嬉巍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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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

办公室 广东省公安厅关于报考普通高校人学

考试的
“
三侨生

”
证明办理规定

第一章 总
"
"
●贝

第-条 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圄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》 第

+四 条第二款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

法》第+七紊、 《广东省归侨侨眷杈益保护实施办法》第÷四

条 ,结合我省实际,制 定本规定 .

第二条 本规定中的
“三侨生

”
是指报考普通高校人学考

试考生本人为归侨,或 归侨子女 ,或 华侨在国内的子女 ,

华侨是指定居在圄外的中目公民,华侨身份的认定按有关规

定执行.

归侨是指回涸定居的华侨.回 圄定居是指华侨放弃原住在国

长期、永久或合法居留权并依法办理回国落户手续,外籍华人经

批准恢复或取得中国国籍并依法办理来中日落户手续的,视为归

侨
^

条

 
’

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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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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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院校招生考试 录取 时^对 取得
“
三侨 生∷ 证

按有关政策规定在高考总分基础⊥加分投档 ,由 各高



校择优录取 .

第二章 中请和受理

第四条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(外 事侨务

局 )、 顺德区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局是受理和核发
“三侨生

”
证明

书的单位 ,不 得委托下-级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(外 事侨务局 )

办理。

第五条 考生本人符合本办法第二条规定乏身份 ,且在参加

高考前-牟 的规定受理申请时闽内向本人或父 〈母)户 籍所在

地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(外 事侨务局 )、 顺德区人民

政府外事侨务局提供有效身份证明材料,均 有资格 申请办理

“三侨生
”

证明.

受理申请时间:8月 15日 至 9月 30日 的工作 日。在外省参

加考试的广东户籍考生办理
“三侨生

”
证明时间按考生学籍所

在省规定办理。

第六条 户籍不在广东省的考生,不 能在我省办理
“三侨

生
”证明.  ‘

在广东省参加考试、户籍不在广东省的考生 (进 城务工人

员的随近子女考生,以 下简称
“
随迁子女考生

”
),在 户籍所在

省负责受理和核发
“三侨生

”证明的侨务部 门办理
“三侨生

”

证明后,由 受理和核发
“三侨生"证 明的侨务部门于参加高考

前一年的 ll月 15口 前函转 (包 括转办函、
°三侨生

Ⅱ证明原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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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申报材料复印件)学 籍所在地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

宣 (外 事侨务局)、 顺德区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局。

第七条 归侨需擐交的审核材料

1 《居民户口簿》原件及复印件 ;

2 《居民身份证》原件及复印件 ;

3 以下乏一的回国定居证明材料 :

(1)经 原回国定居办理单位出具或确认的 《回圄定居证》

或其存根复印件 ;

(2)户 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或办证中心出具的回国定居证

明 (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住址、回国定居时间及原定居国)原

件及复印件 ;

(3) 《居民户口簿》 已注明出生地是国外或从国外回国定

居,提供有效的可以证明本人回圄定居前在海外居留时间符合华

侨身份认定的材料原件、复印件,或 提供人事档茉中有关归侨方

面的内容材料复印件 ;

(4)国 外出生证及公证部门公证文书原件及复印件,提供

有效的可以证明杰人回日定居前在海外居留时间符合华侨身份认

定的材料原件 复印件,或提供人事档案中有关归侨方面的内容

材料复印件 ;

(5)华侨农场依椐档案记载出具的归难侨接收安置情况证

明原件,并提供证明出具的依据材料复印件 ;

(6)人事档案所在单位查核人事档案后出具的归难侨接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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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置情况和调整安置情况证明原件及复印件,并提供证明出具 |ll

依据材料复印件 ;

〈7)现役军人,提供人事档案所在单位出具的有关归侨方

面的内容材料复印件及团以上单位政治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原件

及复印件.

(8〉 其它可认定归侨身份的材料原件和复印件。

第八条 归侨子女应提交的审核材料

l考 生本人及归侨父 (母 )《 居民户口簿》原件及复印件 ;

2考生本人及归侨父 (母 )居 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;

3第七条第3款规定的归侨父 (母 )回 国定居证明材料 ;

4 归侨子女关系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(《 出生证》、《居

民户口簿》、单位证明等);

第九条 华侨在国内的子女需提交的审核材料 :

1 华侨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

(1)我 国驻在华侨定居国的使领馆出具的华侨身份证明或

居留公证 〈或华侨定居国驻我田使领馆出具的居留公证,非 中

文公证的需提供中文翻译公证)及护照 ;

(2)如证明中未显示华侨在国外居留时间的,需 提供出人

境记录或县级以上出入境部门出具的华侨在圄外居留时间证明 ;

(3〉 定居在尚未与我国建交圄家的华侨应提供驻在国居留

公证,并先由同我国和华侨定居圄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

使领馆办理认证,再 到我国驻第三国的使领馆办理认证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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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华侨在圄内子女的户口簿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;

3、 华侨子女关系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(《 出生证》、《居民户

口簿》、国内监护人所在单位证明或县级以上公证处出具的公证

书 )。

第+条  已钦的归侨或华侨 ,申 请时须说明死亡的时间和地

点,并 附死亡证书复印件。

归侨、华侨的收养子女 (保持 5年 以上抚养关系),除 按算

七、八条规定提交有效的证明材料外,还须提交县级以上民政部

门出具的收养证明。

第+一条 由相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原件需有出具证明材

料的单位盖章、经办人签名 ;复 印件需有出具单位或查核原件单

位盖章、经办人签名 ,并加注 “
与原件相同

”
。

第≡章 亩核和办证

第+二条  地级 以上市人 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(外 事侨务

局 )、 顺德区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局对考生提供的资料和有关部门

出具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核,对 《居民户口簿》及护照信息的真

伪性不能明确的,应在办璎
“三侨生

”证明受理时间截止乏 日

起 7个 工作日内函送同级公安局进行核查.

第+三 条 备地级以上市公安局、顺德区公安局负责对

《居民户口簿》 护照信息的真伪进行鉴定,对 《居民户口簿》

中
“
出生地

`“
回国定居

”等登记内容进行核查,并 于7个 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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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

作日内将核查结果函复同级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(外 事侨务

局)。

第+四 条 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(外 事侨务

局)、 顺德区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局对考生提供的资料和有关部门

出具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核无误后,应在办理
“三侨生

”
证明受

理时间截止乏日起 30个工作日内统-核发
“三侨生

”证明。

第四章 考生信息核查和归档

第+五条 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(外 事侨务

局 )、 顺德区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局应于办理
“三侨生

”
证明受理

时间截止乏日起 35个工作日内将 《报考普通高校
“三侨生”

情

况统计表》的纸质版 〈盖章)及 电子版送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

办公室汇总 (含 随迁子女考生).同 时附送 《广东省报考普通高

校
“三侨生

”
身份审核表》复印件、《三侨生证明书》复印件、

申请人提交的有关证明材料复印件、
“三侨生

”证明办理情况小

结.

第+六条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于 15个 工作 日内,

‘

将全省报考普通高校
“三侨生

”
名单报送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

公室。

第+七条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在普通高考报名系统上

对
“三侨生

”
考生的姓名、就读学校等信息进行核对 ,并补充

考生号 ,于 5个 工作 日内将核对确认的
“三侨生

”
名单函复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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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

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。

第+八条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宣收到广东省招生委员

会办公室核查复函后,·n织 相关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

〈外事侨务局 )、 顺德区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局进-步 核对相关考

生信息,于 办理
“三侨生

”证明的第二年 2月 底前将经核对的

“三侨生
”

名单报送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,同 时通知备地级

以上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(外 事侨务局 )、 顺德区人民政府外

事侨务局.

第+九条 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(外 事侨务

局)、 顺德区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局收到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

室通知后,10个工作日内将
“三侨生

”证明书原件、《广东省报

考普通高校
“三侨生

”
身份审核表》及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送

同级招生委员会办公室.《 广东省报考普通高校
“三侨生

”
身份

审核表》原件、申请人擐交的有关证明材料原件、已开具的证

明书存根、空白证明书以及公安机关的核查回函由核发
“三侨

生
”证明的侨务办公室 (外 事侨务局)留 档存查。

第二+条 斧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招生委员荟办公室于办理

“三侨生
”

证明的第二年 3月 上旬负责将
“三侨生

”证明书原件

和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交考生学校放入学生档案袋存档。

考生办理
“三侨生

”证明书的户籍所在地与考生学籍所在

地不同的,由 办证地 H【l招 生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转交该考生学籍所

在地招生委员会办公室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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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查询和公示

第二+-条 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将审核通过的全省

报考 普通 高校
“三侨 生

”
名 单公 布 在广 东侨 网 〈http:〃

Ⅵ娜 qb gd gov cn)上 供查询至当车高考录取结束。

第二+二条 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各市招生委员会

办公室对
“三侨生

”
名单组织公示.应 届生

“三侨生"名 单白

考生所在高级中等教育学校公示,往屑生
“三侨生

”
名单由县

(区 )招 生委员会办公室公示.同 时,广 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

将在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网站上公示
“三侨生

”
名单 ,公 示网

址 :http∶ //lv vsf。。dgd edu ct,公 示时间为办理
“三侨生

”证

明的第二年 3月 上旬 ,公示期为 7天 。

凡未经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公示趵
“三侨生

”,-律 不

予承认 .

第六章 督查和责任追究

第二+三条、 
“三侨生

“
证明书核发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

工作,各公安机关、招生办 政府侨务办公室 (外 事侨务局 )

要履行好各自职责,认真审核 严格把关.

第二+四条 对违反规定核发
“三侨生

”证明书的,将 给

予通报,并追究核发证明书以及提供虚假证明的相关单位及人员

的纪律责任,涉嫌违法犯罪的,移 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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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+五条 凡提供虚假材料取得
“三侨生

”证明书的考

生,取消
“三侨生

”
资格;已 报名高考的,取 消报考资格;已

被高校录取的,取诮录取资格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二+六条  《广东省
“三侨尘

灬
证明书》 自广东省人民

政府侨务办公室统一印制、编号.

第二+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(外事侨务局)、 教

育部门、招生办、各高级中等教肓学校要在每年普通高校报考期

闾及
“三侨生

”证明办理受理申请期阃,通过网站、媒体、通

知、张贴公告等多种形式加强宣传 ,告知考生及其家长;地级以

上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(外 事侨务局) 顺德区人民政府外事

侨务局要同时公开办理地点、联系方式和咨询电话。

第二+八条 本办法白2017年 8月 15日 起施行,有效期 5

年。原 《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、广东省招生委员会、广

东省公安厅关于报考普通高校入学考试的
“三侨生"证 明办理

的程序规定》 (粤侨办 〔⒛14〕 4号 )和 《关于 三̈侨生
”证明

‘

办理中提交回国定居证相关说明的通知》 (粤 侨政 〔⒛14)16

号)同 时废止.

附表 :1广 东省报考普通高校
“三侨生

”
身份审核表

2报 考普通高校
“三侨生"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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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“
归侨

”
户籍情况登记表

“
三侨生

”
家苌 (华 侨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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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广东省报考普通高校“三侨生”身份审核表

注‘l 表中中明← (合 中明烂)以△内容山考Ji或犭生代办人埙写

2 °员何和考+” 是指考生本人夙归侨肯年 或归侨子女 战华侨在卜|内 ⑾子女

: j比表-式两份 一份由径办证巾位即存 一份
°±同

·
二侨+″ 证明 i’  各项证明材料攵ε卩件由冂

级拙步办存人考忄档矢

— 12—

考生蛙名 陉另刂 山生年月 户箝所在地

身份证号码 属何仲l·生

所在中学名称 家庭电话 手 机

家庭住址

办理三侪生证明相关材++

l0侨 /华侨方与

考生关系

回国/Jl:目

定居时问
同家名称

归侨/华侨提供

何种身份 lI明

考生家庭帝况

姓名 与考生关系 身份证号码 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

申 明

本人郑重申呖 以上所坻资料全部属实,所捉供 i· 料全郸真实

如有不实Ⅱ愿意承担由此道成的-切后果

申明人 (代办人)签名 .

.市 〈)叭德区)侨办〈外侨局〉审核息见

经核查:该考芏所提供的身份aL呖材料真实有效,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符合核发
“三侨

生"证明的条仵

=侨
生证阴号.珥侨政宇 (  ) №□□□E□ 匚□,

经办人.          负责

^.            
单位益蕈

年  月 日 年  月 日    年 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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